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辦理科技部計畫及各類建教合作計畫

個人工作酬勞費績效評定表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員工代碼
	

	評核案件
	辦理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績  效  衡  量  指  標
	評  核  紀  錄  等  級

	
	A
	B
	C
	D
	E

	1.積極配合執行科技部及各類建教合作計畫


	
	
	
	
	

	2.協助計畫如期完成（含成果報告及經費核銷）
	
	
	
	
	

	3.其他與計畫相關工作，具業務績效者
	
	
	
	
	

	
	
	
	
	
	

	
	
	
	
	
	

	
	
	
	
	
	

	
	
	
	
	
	

	
	
	
	
	
	

	評    語
	
	評核日期
	

	核發內容
	本單位分配之工作酬勞總額：新台幣 _______    元

受評者核發工作酬勞數額：新台幣 ______       元

	單位主管
	


註：

一、評核說明：

1.評核分為5等級，等級分述如下：

A：表現優異、B：表現明顯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C：表現均能達到水準、
D：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E：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

2.單位主管依衡量指標項目評核，項目評核等級須達C以上。
二、請碓實依行政院95年3月30日院授人給字第0950006432號函示，辦理5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得比照教師於該收入內支給工作酬勞，行政人員每月支領之工作酬勞，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60%比率為限。
1000509修訂


